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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5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如下：

载运量

2023年5月 2023年累计

数值 环比变动（%） 同比变动（%） 数值 同比变动（%）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7863.50 -0.71 402.73 37303.9 181.12

地区 19.90 77.03 - 39.21 -

国际 544.61 11.61 1880.47 1831.34 1590.15

合计 8428.01 0.11 429.51 39174.46 192.83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739.75 0.24 354.62 3482.04 166.25

地区 1.87 77.94 - 3.64 -

国际 81.87 19.75 15.15 262.17 -9.46

合计 823.49 1.99 252.19 3747.86 134.62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46.02 13.35 100.33 210.24 49.92

地区 0.11 47.95 - 0.20 -

国际 33.45 33.28 -51.27 99.72 -64.37

合计 79.58 20.99 -13.14 310.16 -26.17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4860.88 0.22 380.50 22987.96 175.02

地区 14.58 18.18 - 37.33 -

国际 101.48 -7.43 2782.25 353.58 2346.95

合计 4976.94 0.10 390.26 23378.87 179.21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26.02 15.34 105.42 116.36 50.09

地区 0.07 41.16 - 0.13 -

国际 4.43 22.38 -39.59 13.38 -55.91

合计 30.51 16.36 52.62 129.87 20.40

载运力

2023年5月 2023年累计

数值 环比变动（%） 同比变动（%） 数值 同比变动（%）

可利用客公里（ASK）（百万）

国内 9635.59 -0.44 253.86 45890.19 131.14

地区 36.05 51.09 - 75.90 -

国际 965.70 16.63 1844.80 2972.26 1293.53

合计 10637.33 1.01 283.65 48938.35 143.88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900.41 -0.2 325.01 4283.65 150.51

地区 2.41 71.90 - 4.82 -

国际 105.73 20.38 26.43 341.78 -2.47

合计 1008.56 1.72 241.32 4630.25 124.73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206.69 0.88 186.62 1011.85 86.57

地区 0.65 52.98 - 1.38 -

国际 57.31 28.61 -29.39 179.33 -47.37

合计 264.65 5.92 72.66 1192.56 35.04

载运率

2023年5月 2023年累计

数值（%） 环比变动 同比变动 数值（%） 同比变动

客座率（RPK/ASK）

国内 81.61 -0.22pts 24.17pts 81.29 14.45pts

地区 55.21 8.09pts - 51.66 -

国际 56.40 -2.54pts 1.02pts 61.61 10.81pts

合计 79.23 -0.72pts 21.82pts 80.05 13.38pts

货邮载运率

国内 22.27 2.45pts -9.59pts 20.78 -5.08pts

地区 16.52 -0.56pts - 14.23 -

国际 58.37 2.04pts -26.20pts 55.61 -26.53pts

合计 30.07 3.75pts -29.70pts 26.01 -21.56pts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82.16 0.36pts 5.35pts 81.29 4.80pts

地区 77.38 2.63pts - 75.49 -

国际 77.43 -0.41pts -7.59pts 76.71 -5.92pts

合计 81.65 0.22pts 2.52pts 80.94 3.41pts

注：1.以上数据包括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运输统计数据；

2.本公告部分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3.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4.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5.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6.�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7.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8.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9.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11.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2023年5月，本集团退出2架A330-300飞机。 截至2023年5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341架飞机。

2023年5月，本集团收入客公里环比上升0.11%，同比上升429.51%；旅客运输量环比上升0.10%，同

比上升390.26%；客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客公里计）环比上升1.01%，同比上升283.65%。

2023年5月1日起，本集团恢复执行北京=东京（每周四班）；5月19日起，本集团恢复执行太原=海

口=悉尼（每周两班）；5月20日起，本集团恢复执行昆明=琅勃拉邦（每周三班）；5月28日起，本集团新

增深圳=罗马（每周两班）。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经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

的可能性。上述经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

情况调整经营数据的权利。公司披露的月度经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

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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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6月16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2名，实际参会董事12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刘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刘长青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军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裁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刘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刘军先生2000年参加工作，长期从事航空公司运行控制、服务品质等管理工作，拥

有丰富的民航企业运营管理经验。刘军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

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聘任其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陈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田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垚先生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陈垚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独立董事意见：陈垚先生2010年参加工作，长期从事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

验。陈垚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

聘任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一、刘军先生简历

刘军，男，1975年1月出生，籍贯山东，中共党员，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0年参加工作，历任海航控股运行控制部副总经理，法国蓝鹰航空公司副总裁，海航股份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服务部副总经理、航站管理部副总经理、地服管理部副总经理，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运行管理

部总经理、监事等职务。刘军先生长期从事航空公司运行控制、服务品质等管理工作，拥有丰富的民航企

业运营管理经验。

刘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其在公司关联方海航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除上述情况外刘军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陈垚先生简历

陈垚，男，1986年10月出生，籍贯湖北，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 2010

年参加工作，历任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海航旅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西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等职务。陈垚先生长期从事财务管

理方面的工作，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陈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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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 并于

2023年6月1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应到会董事7名，实际到会

董事6名，张龙董事委托李光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瑞雄先生主持，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公司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决议（关联交易）》（应到会董事7名，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7名，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及《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抢抓储能产业大发展机遇，发挥国资国企公转作用，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公司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4%。 公司按股比认缴注册资本68,000万

元人民币，根据进度分批注资，并签订《合资协议》。

2.授权经营班子办理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

与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于通过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决议》（应到会董事7名， 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7名，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为有效解决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以及关联交易问题，经表决，全体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乙方：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甲方为储能集团的股东，占36%的股权；乙方为储能集团的股东，占34%的股权，甲乙双方合计占股

70%。 今后根据储能集团业务的发展情况，甲方适时考虑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

3.双方同意，储能集团设立后由乙方负责运营管理。 甲方拟通过股东表决权委托及董事提名权委托

方式将其在储能集团的管理权依法由乙方行使，由乙方负责储能集团整体运营管理。

甲方同意，依据储能集团章程由甲方提名2名董事（其中一名任储能集团董事长）人选的权利委托给

乙方行使，提名的董事接受乙方管理，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乙方所提名人选经由储能集团股东会聘任后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储能集团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甲方同意将持有的36%股权对应的股东会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4.�本协议在双方签署后生效。

三、《关于通过投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的决议》（应到会董事7名， 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7名，7票通过）

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适应广州电力需求增长，保障广州电力供应能力，提高系统运行的经

济性及供电可靠性，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项目

总投资251,349万元，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20%为50,270万元，其余由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2.同意由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向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增资43,00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进

度和资金需求分步注入。

3.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投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相关事项。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的公告》。

四、《关于通过投资建设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决议》（应到会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7名，7票通过）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新能源产业规模，加快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新能源

产业的布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公司投资建设从化区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51,887万元，资本金占项

目总投资的20%为10,380万元，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2.同意电力集团在从化区设立项目公司广发电力太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负责上塘

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380万元。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建设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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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州产投” ）及其余4家企业以货币出

资方式共同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68,000万元，持股比例为34%。 通过签订

《委托协议》，广州产投将其36%的股东表决权和董事提名权委托公司行使，实现公司对储能集团经营管

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合并财务报表。

●广州产投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第6.3.7条规定，鉴于本次关联交易所有出资方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

定各方在所设立企业的股权比例，本次关联交易符合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属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广州产投及其属下全资或控股企业发生的除日常

关联交易外的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

交易事项。

●本次拟与关联人及其他企业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尚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

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及目的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及《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抢抓储能产业大发展机遇，发挥产业资本与产业链有机组合，聚集市属国企产业基础和优势，迅速落地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高效打造储能产业集群，公司拟与广州产投、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广州工控”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地铁设计院”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鹏辉能源”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智光电气” ）签署《储能集团合资

协议》，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储能集团” ）。 储能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000 36% 货币出资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000 34% 货币出资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15% 货币出资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 货币出资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 货币出资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 货币出资

合计 200,000 100%

（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2023年6月1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由全

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决议》。 本

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对本

次交易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属于公司与关联方的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有限

合伙人分别出资人民币11亿元、1亿元参与设立广州穗发绿色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基金管理人广州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广州产投全资子公司，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广州国资

产业发展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绿色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广州

产投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设立低碳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过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甲方：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373T

（2）成立时间：1989年9月26日

（3）法定代表人：高东旺

（4）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901房（仅限办公用途）

（5）注册资本：652,619.7357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

上市企业）;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5,328,489.22 15,594,832.41

净资产 5,719,974.12 5,792,675.29

营业收入 5,992,460.00 1,275,851.43

净利润 212,472.49 67,692.72

（8）与上市公司关系：广州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

2.乙方：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丙方：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4026

（2）成立时间：1978年5月26日

（3）法定代表人：周千定

（4）住所：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5）注册资本：626,811.77659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医院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管理;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商品

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

除外）;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停车场经营;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644,409.33 15,065,697.99

净资产 5,076,988.21 5,113,501.80

营业收入 11,124,574.01 2,371,112.28

净利润 174,028.48 57,325.66

（8）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4.丁方：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17616D

（2）成立时间：1993年8月6日

（3）法定代表人：农兴中

（4）住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204号

（5）注册资本：40,001.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计量服务;标准化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基础地质勘查;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安全评价业务;测绘服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室内环境检测;安全生产

检验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勘察;特种设备设

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铁路机车车辆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

计;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0,346.66 466,034.71

净资产 219,005.65 229,240.66

营业收入 247,626.38 60,481.32

净利润 40,608.44 10,235.06

（8）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5.戊方：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6811355L

（2）成立时间：2001年1月18日

（3）法定代表人：夏信德

（4）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号

（5）注册资本：46,129.1966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批发;照明灯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灯用电器附

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节能技术转让服务;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制造;其他电池制造（光

伏电池除外）;能源管理服务;电子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设计服务;镍氢电池制造;光电

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节能技术开发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电子产品零售;电力电子

技术服务;电池销售;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汽车充电模块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桩设施安装、

管理;充电桩制造;太阳能发电站建设;太阳能发电站投资;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

口;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11,540.80 1,328,744.41

净资产 416,791.34 440,733.08

营业收入 906,670.40 249,530.22

净利润 64,909.91 21,243.06

（8）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6.己方：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4276826M

（2）成立时间：1999年4月9日

（3）法定代表人：李永喜

（4）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51号

（5）注册资本：78,779.1994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气机械设

备销售;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力电子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计算机批发;计

算机零售;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43,681.70 662,162.06

净资产 342,791.94 350,807.33

营业收入 235,196.07 44,058.64

净利润 3,210.55 10,131.41

（8）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

2.注册地：广州市南沙区

3.经营范围：电化学储能，电池材料金属矿，储能电池加工制造，储能电池产业链相关产品制造，储能

场景应用，储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技术服务；区域供冷、集中供热、分布式能源；氢能“制储加

运” ；机械储能，抽水蓄能等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充电桩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储能产业股

权投资，储能产业投资基金；储能科技研发。 （经营范围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4.股权结构：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

5.治理结构：

（1）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2）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广州产投提名2名董事，广州发展提名2名董事，广州工控提名1名董事，

职工董事1名。 董事长由广州产投提名董事担任，董事长为董事会召集人。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储能集

团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3）监事会设监事5名，由地铁设计院、鹏辉能源、智光电气各提名1名，职工监事2名。 监事会主席由

地铁设计院推荐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4）设1名总经理，由广州发展提名，董事会按规定程序聘任和解聘，任期三年，总经理为公司法人代

表；设2-3名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任期三年；设财务总监1名，由广州产投提名，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任期三年。

6.管理模式

通过签订《委托协议》，广州产投将其股东表决权和董事提名权委托公司行使，实现公司在股东会和

董事会多数表决权。公司委派总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储能集团整体运营管理。储能集团具体经营

管理由经理层负责，参照公司的业务管理规定，接受公司的业务指导。 公司对储能集团具有实际控制权，

储能集团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安排

广州产投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储能集团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储能集团公司《章程》，

公司委派总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通过签订《委托协议》，广州产投将其股东表决权和董事提名权委托

公司行使，可实现公司在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多数表决权，实现公司对储能集团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以

及合并财务报表。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所有出资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

立公司的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在国家“双碳” 政策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储能是最关键的支撑因素，储能产业

成长性好，市场潜力巨大，有望成为万亿级战略新兴产业。

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综合智慧能源业务，规划到十四五末，绿色低碳能源占比超75%，电

源侧储能、电网侧储能、用户侧储能均存在业务需求。

储能集团设立后由公司负责整体运营管理，可依托公司能源领域的业务基础和资源优势开拓储能业

务，从满足用户需求、开发应用场景出发，从用户需求端带动储能中上游产业链发展，有利于公司拓展新

的业务领域和业务链条，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3年6月1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由全

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交易）》和

《关于公司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议案（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时不存在需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4名独

立董事均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在向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提交上述议案之前，就相关内容征求了独立董事意见，经过

全面了解，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1）公司与广州产投及其余4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储能集团有利于迅速落地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和运营，高效打造储能产业集群，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业务链条，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与广州产投签订《委托协议》，可实现公司对储能集团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合并财

务报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2023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

限公司的议案（关联交易）》和《关于公司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议案（关

联交易）》，独立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州产投” ）及其余4家企业共同投资

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储能集团” ），有利于迅速落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高效打造

储能产业集群，也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业务链条，扩大影响力。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所有出资

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与广州产投签订《委托协议》的内容和签订的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协议的约定可实现公司对储能集团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合并财务报表，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议案时，监事会进行监督，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该关联交易。

（三）审计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23年6月14日召开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与广州产投及其余4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储能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有利于迅速落地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高效打造储能产业集群，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

领域和业务链条，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公司与广州产投签订《委托协议》可实现公司对储能集团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合并财务

报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2023年6月16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

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交易）》和《关于公司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委托协议的议案（关联交易）》，监事会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余4

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

需要，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风险分析

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尚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相关业务尚未开展，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

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技术迭代加快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和管理措施，加强风险

管控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九、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1.公司出资1亿元参与控股股东广州产投牵头设立的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基金。上述出资已完成。截至

本披露日，公司对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余额103,013,194.93元。 详见公

司于2018年11月10日披露的《广州发展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广州产投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园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和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45,181.66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

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和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人民币11亿元、1亿元

参与设立广州穗发绿色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广州产投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为广州产投属下全资子公司，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绿色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广州产投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低碳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十、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并签署委托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次关联交易按照规定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广州发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拓宽业务范围

和影响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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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2023年6

月1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2名，苑欣监事

委托陈旭东监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临时

召集人罗志刚先生主持，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公司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的决议（关联交易）》（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参

与表决监事3名，3票通过）

经表决，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 董事会召集、 召开会议审议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广州产

投” ）及其余4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储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储能集团”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所有出资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照出资

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投资设立

储能集团有利于迅速落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高效打造储能产业集群，也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

务领域和业务链条，扩大影响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3.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决策、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

二、《关于通过公司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决议（关联交易）》（应到会

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3票通过）

1．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审议签订委托协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委托协议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3．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决策、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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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

替代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

●投资金额：总投资为人民币251,349万元。

●项目批复情况：上述项目已取得《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

核准的批复》（穗发改核准〔2022〕14号）。

●风险提示:�项目尚未建成投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适应广州电力需求增长，保障广州电力供应能力，提高系统运行的经

济性及供电可靠性，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电力集团” ）拟投资建设广

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简称“旺隆项目”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6月16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属下全资子公司旺隆热电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项目总投资251,349万元，

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为50,270万元， 拟在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原燃煤机组的场地上建设2×460MW级

“一拖一” 双轴9F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机组，具备FCB和黑启动功能，增加智慧电厂和去工业化。 项

目采用混压送出方式接入系统， 燃机2×300MW装机容量通过新建2回220kV线路接入中电荔新升压

站，利用现有线路接至新塘站；汽机2×160MW装机容量通过新建2回110kV线路至110kV西洲站。 气源

由广源门站通过建设高压燃气管道输送至项目。

三、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1.�落实国家和省市能源电力保供工作部署需要

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经济中心和负荷中心，广州市及东部电网电力仍存在较大缺口。 本项目的建设可

以缓解广州电网尤其是广州东部区供电压力，适应广州电力需求增长的需要，保障广州电力供应能力。有

利于优化地区电源结构，增强电网调峰能力，提高系统安全稳定。

2.有利于公司电力和天然气产业链协同发展，提升竞争力

双碳目标下，投资建设大型清洁高效气电符合公司战略，对公司保持合理的能源产业结构，壮大电力

装机规模，巩固和促进公司电力和天然气产业链协同高质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承担和落实广州市能

源安全保供责任，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具有积极的意义。

3.充分发挥现有资产效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本项目为贯彻落实省、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部署，关停旺隆热电原煤电机组后的替代项目，是骨干电

源项目，项目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和负荷中心，电源点稀缺。 本项目的实施，可充分发挥现有土地、码头、

公用设施等资产效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是以“气代煤” 的形式推进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具有高效低耗、对环境污染小等优点，符合

国家和省、市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及方向，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适应低碳

经济的发展。 本项目已取得《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增城旺隆气电替代工程项目核准的批

复》。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 按机组年利用小时数3,300小时以及广东省天然气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含税）

655元/MWh测算，项目经济可行。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建设旺隆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将充分发挥现有资产效能，进一步扩大公司绿色低

碳能源规模，提升广州市天然气使用规模，促进公司电力和天然气产业链与电力业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正积极推进各项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争取早日建成投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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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上塘村

100MW

复合

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从化区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

●投资金额：总投资为人民币51,887万元。

●项目批复情况：上述项目已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风险提示:�项目存在组件价格波动和收益率不达预期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新能源产业规模， 加快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电力集团” ）在新能源产业的布局，电力集团拟投资建设从化区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简

称“上塘村光伏项目”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6月16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塘村10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上塘村光伏项目位于从化太平镇上塘村，距离电力集团在建的110kV宝珠变电站约9km，并网条件

良好。 项目采用复合模式（在光伏组件下种植农作物以及栽种灌木）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备案容量为

100MW，原则上按不小于装机容量的10%、充放电不低于1小时配置电化学储能，并新建110kV升压站一

座。

项目总投资约51,887万元，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为10,380万元，电力集团拟在从化区新设项目公

司广发电力太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负责投资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380万

元。

三、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1. 投资建设上塘村光伏项目有利于加快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布局， 加快扩大绿色低碳能源装机规

模。

2.有利于提升公司绿色电力供应能力，提升项目所在地的土地利用价值，助推公司后续在从化区光

伏产业的布局。

（二）可行性分析

上塘村项目于2022年11月取得广州市从化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证， 已取得广州市从化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林业和园林局、文旅广电旅游体育局等部门的支持性意见，并已取得广州

市供电局接入并网意向的复函，预计6月底取得正式接入批复。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年均有效利用小时数1062.45小时、配置10MW/10MWh储能系统、租地面

积2100亩、上网电价0.453元/千瓦时等条件下测算，项目经济性可行。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上塘村光伏项目为电力集团利用现有产业和资源优势自主开发的首个地面光伏项目， 具有示范效

应。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拓宽公司新能源项目开发渠道、扩大新能源机组容量，有力推进公司实现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光伏设备价格波动风险。 通过设立合理的招标方案，对项目建设成本进行有效管控，降低设备采购

成本。

2.项目收益率不达预期风险。 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提高系统效率和发电收益。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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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46号杭州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77,958,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4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杭州银行” ）董事会召集，宋剑斌董

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毛夏红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7,441,137 99.9851 64,900 0.0019 452,848 0.0130

2、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7,440,737 99.9851 65,300 0.0019 452,848 0.0130

3、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7,440,737 99.9851 65,300 0.0019 452,848 0.0130

4、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7,773,485 99.9947 185,400 0.0053 0 0.0000

5、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8,948,320 99.7409 751,811 0.0216 8,258,754 0.2375

6、议案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关联方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167,258 99.9931 65,000 0.006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6,071,933 99.9457 1,428,104 0.0411 458,848 0.013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745,248 98.7000 45,174,137 1.2989 39,500 0.00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853,395,0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473,696,1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50,682,264 99.8771 185,400 0.122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7,021,996 99.9921 5,300 0.007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3,660,268 99.7852 180,100 0.214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621,062,138 99.9702 185,400 0.0298 0 0.0000

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关联

交易专项报告

612,236,973 98.5496 751,811 0.1210 8,258,754 1.3294

6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部分关联

方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604,212,538 99.9892 65,000 0.0108 0 0.0000

7

关于聘任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619,360,586 99.6962 1,428,104 0.2299 458,848 0.0739

8

关于修订《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576,033,901 92.7221 45,174,137 7.2715 39,500 0.00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 杭州市财政局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703,215,229

2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408,122,361

3 杭州余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69,099,153

4

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55,663,206

5 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44,146,682

6 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41,267,551

7

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40,784,625

8

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原一致

行动人

34,549,577

9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700,213,537

10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415,405,500

11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全资子

公司

5,758,263

12 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下属子

公司

11,516,525

13 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96,800,000

14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任职企业 16,97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除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和《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臻、黄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银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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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副董事长任职资格获监管

机构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虞利明任

职资格的批复》（浙银保监复[2023]224号），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已核准虞利明先生的公司副董

事长任职资格。

虞利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2023年2月9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6日


